附件1

四川省建设工程正高级职称申报
评审材料规范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部署，本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个人和单位请登录四川省职称评审信息系统申报推荐。个人操作手册、单位操作手册在四川省职称评审信息系统首页下载。
一、需上传至申报系统中的相关佐证材料及填报要求
（一）证件复印件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一页。
2.学历证明材料（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2001年以来国家承认的各类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含学历证明书）（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教育、开放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及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等），须配合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线验证有效期设置为6个月及以上）；2001年以前的高等教育学历或2001年以后无法申请《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申报人，须配合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涉及《基本条件》学位条件的申报人员，须配合提供《学位认证电子报告》。
上述相关材料均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申请。
除上述情况外，无法查询学历、学位的，由申报人员提供本人人事档案中的学籍材料复印件。
3.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逐级正常申报：副高级职称证书（包含编码页与内容页）、任职资格通知文件（首页至尾页需完整提供）和《评审表》（首页至尾页需完整提供）等资料复印件（三选二）。若有多个副高级职称，每个职称均需按前述要求提供。
取得工程系列非建设工程专业职称人员，申报评审建设工程现从事专业同级职称：原工程系列非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职称证书（包含编码页与内容页）、任职资格通知文件（首页至尾页需完整提供）和《评审表》（首页至尾页需完整提供）3个资料复印件。
取得建设工程相关专业职称人员，申报评审建设工程现从事专业同级职称：原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职称证书（包含编码页与内容页）、任职资格通知文件（首页至尾页需完整提供）和《评审表》（首页至尾页需完整提供）等资料复印件（三选二）。
（二）破格推荐材料（仅破格人员提供）
1.《破格申报表》。所在单位、省级主管部门(单位)或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盖章并填写日期。盖章后扫描上传系统，原件与《评审表》一起作为纸质资料报送（可登录四川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和下载）。
2.本单位出具符合破格规定条件的推荐报告。加盖单位公章。
（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申报表》（仅事业单位人员提供）
所在单位、省级主管部门(单位)或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盖章并填写日期。盖章后扫描上传系统，原件与《评审表》一起作为纸质资料报送（可登录四川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和下载）。
（四）享受政策相关佐证材料（仅享受政策倾斜人员提供）
1.提前一年申报。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第九条对应条款的相关佐证资料。
2.降低一个学历等次申报。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第十条年度考核及基层工作年限条件的相关佐证资料。
（五）单位综合推荐意见。内容包括任期内的政治思想、工作态度、现时学识水平、专业能力、任现职以来从事的主要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主要业绩和贡献等。要求重点说明任现职以来的主要工作业绩，并提出对申报人员明确的推荐意见，说明“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单位负责人签名，加盖公章后扫描上传系统。
（六）任职期内个人思想及工作总结。要求为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本人政治思想及业务工作总结，3000字左右，手写签名并填写日期后扫描上传系统。
（七）学术成果
1.公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著作。2篇需见刊，提供刊物封面、目录、原文复印件（PDF版）。外语资料要同时上传原文和中文翻译文档。
2.未发表的论文或出版著作。提供论文、技术报告、课题研究报告等技术成果4篇以上。
上述两类专业技术成果需同步上传Word 版本。
（八）业绩证明材料
1.加盖鲜章的业绩证明材料
根据《基本条件》第八条业绩成果要求提供相应数量的业绩，提供对应的合同、验收材料等证明材料。
业绩证明数量：选取其中2个以上满足业绩成果要求的能充分体现自身专业技术水平的项目或课题等。
业绩证明内容：在每项证明材料首页手写2套“该XX材料用于证明XX参与XX项目，在该项目中担任XX角色。证明单位：XX,证明人：XX,证明人电话：XXXX”并加盖五方主体中除本单位之外的另外2方主体的单位公章（如省级规划、政策课题、科研项目等只涉及1家单位，可只加盖1家单位公章；如工法、专利等，加盖本单位公章即可）。
该业绩证明页鲜章原件附于《评审表》后作为纸质资料报送。
2.经济效益证明。有者选报，需提供经单位财务、审计部门或税务部门签章认可的佐证材料。
具体业绩条件参照《基本条件》第八条业绩成果准备。
（九）继续教育。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25号令）要求，结合申报通知及实际工作情况参加当年继续教育。当年度继续教育不少于90学时，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60学时，公需科目不少于30学时。若未参加，可在“四川建设学习网（网址：www.sjwrtvu.net）”等平台进行学习，继续教育成绩单需上传至系统。连续性继续教育不作为其职称申报的前置条件，但已纳入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
（十）用人单位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要求的书面说明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至系统。
（十一）年度考核材料。需提供与申报年限相一致的《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或《四川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未建立年度考核机制的非公企业，由人员所在单位提供书面说明。
（十二）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不得早于当年申报开始时间，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时间。
（十三）单位公示结果。包括公示内容、时间、结果等。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时间，时间不得早于公示结束前。
（十四）企业提供有效期内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资质证书（申报专业需与资质范围相一致）；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十五）社保证明材料。提供与申报年限相一致的《四川省养老保险历年缴费信息》。若因为集团管理需要涉及到总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中人员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单位不一致，需总公司提供情况说明并加盖总公司和相关单位的公章；若涉及到劳务派遣导致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单位不一致，原则上由劳务派遣单位履行职称申报推荐职责。
（十六）委托评审
1.央属驻川单位委托评审的，提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出具的同意委托函。
2.省属高校，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
（十七）注意事项
1.年度考核材料、社保证明材料中“与申报年限相一致”的年度要求，参照《基本条件》第六条学历资历准备（如：本科学历，副高级职称任职满5年，方可申报正高级职称，则年度考核和社保证明材料需满足5年任职年限要求）。
2.所有要求签字盖章的相关资料，均应签字盖章（均为单位公章或职称专用章）后扫描上传至系统。
3.上述所有材料均需按要求全部上传至申报系统对应处，系统通用模板中若无对应选项，请将相关资料上传至“评委会所需材料”处。若系统通用模板中的要求与本材料规范要求不一致，请按照本材料规范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同一材料不要在多个栏目重复上传。单个上传材料大小不超过10M。
4.所有佐证附件资料均以上传至系统中的为最终确认版，请各申报人员认真对待，因申报材料不清晰、不完整、不全面而影响评审结果的，责任由申报人自负。
二、纸质材料填报要求
（一）《评审表》
1.诚信承诺。申报人员本人签名并填写时间；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人、单位人事审核人、单位法人，签名、盖章并填写时间。
2.个人专业技术水平及业绩综述。首句需写明“本人自愿申报XX类(建设设计、建设施工、建设管理)XX专业正高级工程师”，《建设工程职称专业及工作类别》可在四川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信息系统中查询和下载。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并填写时间。
3.基层单位意见。需写明“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并填写时间。
4.呈报单位意见。各级主管、人社部门负责人、资料审核人，签名、盖章并填写时间。
（二）业绩证明材料
加盖业绩证明鲜章页原件。
（三）《破格申报表》（仅破格人员提供）
加盖主管部门鲜章的《破格申报表》原件。
（四）《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申报表》（仅事业单位人员提供）
加盖主管部门鲜章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申报表》原件。
（五）装订要求
上述资料直接A4双面打印装订。

附件2

全省建设工程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申报评审
工作联系电话

一、职称申报系统操作咨询电话
15982396484、18582368002（接听时段:9:00-12:00,14:00-18:00）
系统技术问题反馈邮箱：m18582368002@163.com。
（由于电话咨询量大，可能会出现占线情况。也可通过发送问题到邮箱来获取帮助，邮箱原则上当天回复。）
二、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自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13-2202128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12-3359556，0812-3359387
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3195758
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8-2553667
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9-3266584
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25-2311552
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2-6210212，2023093；
资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28-26633450
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3-2101178
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28-38195955
南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17-2666669
宜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1-2379552
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26-2321369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18-2143763
巴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27-5550855
雅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5-2239915
甘孜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6-2865069
阿坝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7-2823726
凉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4-3223567
3、 住房城乡建设厅职改办联系电话
028-85536882


